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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 

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 

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的通知 

（桂政发〔2019〕53 号）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： 

现将《促进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支持

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2 月 18 日 

促进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 

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 

建设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（以下称广西自贸试验区）

是中央交给广西的战略任务，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“三

大定位”新使命的重要支撑，是培育广西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

引擎。为落实《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，高水

平建设好广西自贸试验区，服务边疆民族地区，构建西部大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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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格局，深化与周边国家产业链、服务链、价值链合作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第三十四条“民族自治地方

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，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

税收项目以外，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

顾和鼓励的，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”的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，

现提出如下政策。 

一、明确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部署，以制度

创新为核心，以政策创新为支撑，优化营商环境，降低企业成本，

推动高端产业集聚、跨境产业集聚、功能平台集聚、制度创新集

聚、优秀人才集聚，提升产城融合水平，形成开放型经济新动能。

鼓励大胆试、大胆闯、自主改，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，

体现优先和特殊支持，着力弥补现有片区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

业不优不强等短板，打造广西产业转型升级最具潜力、开放合作

最具优势、创新创业最具活力、体制功能最为完善的特殊经济功

能区，奋力建成引领中国—东盟开放合作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

易园区。 

二、赋予片区先行先试改革优先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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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支持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。鼓励广西自贸试验区各片

区（以下称各片区）自主创新，在解决企业发展需求中的痛点、

难点问题上先行先试，及时将片区内企业对制度创新的新需求纳

入试点任务范围。原则上，重大改革创新优先在各片区试点。今

后自治区出台的政策，凡支持力度优于本政策的，按照“政策从

优”原则在各片区普遍适用。设立广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奖，

对做出重大成绩和突出贡献的政府部门、企业和个人，按照相关

规定给予表彰奖励。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中，建立宽容失

败、鼓励担当的容错纠错机制。以国家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和

实施强首府战略、北钦防一体化战略为契机，提升广西自贸试验

区汇聚资源、辐射周边的能力，支持各片区互补协作、联动发展，

引领广西首府经济、向海经济、沿边经济升级发展。鼓励各片区

主动对接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，主动融入粤

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开拓合作新空间。 

（二）深入转变政府职能。赋予各片区自治区级和设区市级

经济管理权限，推进“审批不出区”、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和
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凡中央授权自治区审批事项，原则上全部

授权或委托各片区管理机构依法行使。属于中央事权的管理事项，

支持各片区优先办理。各片区内属自治区事权的涉企行政事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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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，有权减免的可以按规定免收，无权减免但设有浮动区间的

按最低标准收取。全区各级监管和执法部门按照审慎包容的原则，

优化涉企检查，探索实施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罚清单管理模

式，对市场主体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准许各片区探索灵活的管理体制机制。属于行政性质

的片区管理机构，对紧缺急需、专业性较强的公务员职位可采用

聘任制。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片区管理机构，符合条件的可试

行全球化、市场化人才聘用制和年薪制、时薪制。对各片区执行

招商招展任务的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团组，在申报出国（境）计

划、履行审批手续和申报经费预算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。 

（四）实施更为开放的市场准入措施。各片区要全面贯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，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，

以落实试点任务为载体，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。强化竞

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，按内外资一致原则公平享受各项优惠政策。

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 

三、支持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 

（五）鼓励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。新设立的符合广西自贸试

验区主导产业方向的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



 - 5 - 

能、生物医药、绿色化工等企业，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符合

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的，自取得第一笔主营

业务收入起，免征地方分享部分企业所得税 5 年（即相当于对应

税所得额按 9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），且对其自取得第一笔主

营业务收入起 5 年内，按其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的 70%予以奖励，

扶持企业高质量发展。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新兴产业领军企业，

扶持一批“瞪羚企业”、“独角兽企业”发展，加快培育经济发

展新动能。 

（六）支持加大科技创新。对在各片区内建立产业创新中心、

工程研究中心、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，以及科

技企业孵化器和高新技术企业，予以重点支持。对经各片区管理

机构认定的新落户制造业龙头企业，予以重点支持。 

四、支持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

（七）激发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。新设立的符合广西自贸试

验区主导产业方向的现代物流、数字经济、文化创意、医疗康养、

融资租赁、人力资源服务等企业，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符合

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的，自取得第一笔主营

业务收入起，免征地方分享部分企业所得税 5 年（即相当于对应

税所得额按 9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），且对其自取得第一笔主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36


